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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要點依大學法施行細則第十八條訂定。 

二、本校教師每週基本授課時數及超支鐘點費核計，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要點辦理。 

三、本校專任教師每週基本授課時數為教授八小時、副教授九小時、助理教授九小時、講師十小

時，授課未滿基本時數者，依本要點之規定抵減，抵減後仍授課時數不足，應於次一學年增

開課程補足，如仍未補足，應累計至補足為止，且不另發給超支鐘點費。 

初次擔任大專院校之專任教師(以下稱為新進教師)三年內，依前項規定之基本授課時數授課

為原則，除專案簽准外，不得超支鐘點。 

四、專任教師兼學術行政職務者，得核減其每週基本授課時數如下： 

(一)副校長、教務長、副教務長、學務長、副學務長、總務長、副總務長、研發長、國際事

務長、副國際事務長、主任祕書、圖書館館長、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中心主任、環安衛中

心中心主任、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核減四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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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務處組長（主任）、學務處組長（主任）、總務處組長、研發處組長（主任）、國際及兩

岸事務處組長、圖書館組長、計算機與網路中心組長、通識教育中心組長、環安衛中心

組長核減四小時。 

(三) 學系(學位學程)主任、研究所所長、列入本校組織規程內之研究中心之中心主任核減三

小時。 

(四) 列入本校組織規程內之研究中心之中心組長核減二小時。 

(五) 因研究、推廣需要而設立之各級中心之中心主任及組長核減時數依據本校「各級中心設

置及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六) 校共同必修課程召集人或主要負責教師得核減一小時。 

(七) 系、所或學位學程未具主任資格，但實際代理主任教師得核減二小時。 

(八) 兼任多項行政工作，核減時數得合併計算，惟合計至多核減四小時。 

五、禮聘講座或有其他特殊狀況教師，經教務會議討論通過，並簽請校長核定後，得酌予核減

每週基本授課時數。 

六、專任教師未達基本授課時數者，得以下列方式折抵不足時數，不列入超支鐘點計算。其中

第二至五款每學期合計至多折抵三小時。 

(一) 新進教師經所屬系、所、學位學程會議通過，最初二年每週得核減授課時數二小時，惟

不得於他校兼課。 

(二) 教師因上課用途而實際負責管理實驗室，於每學期專案簽准後，每課得核減授課時數至

多 2小時，由授課老師依實際授課比例計算核減時數。依本款每位老師至多得核減 2小

時。 

(三) 執行本校登錄有案且含行政管理費之教育部、國科會及其他相關單位委辦或補助之各項

研究計畫案，計畫執行期程(不含延期)落在當學期授課週數達三分之二以上者，其主持

人(不含子計畫、分項計畫、共同、協同主持人等)，每案每週得核減時數一小時。 

(四) 教學評量或教師評鑑結果未達標準之教師得經系所同意，於後續追蹤輔導期間每週減授 

至多一小時。 

(五) 開設指導學生論文寫作之獨立研究或相同性質課程，不計算授課時數，但依指導學生人

數計算：每位學生得核計半小時，且學士班至多核計一小時、碩士班及博士班至多合計

三小時，總計毎位教師每週減授至多三小時。 

七、各課程時數核計原則： 

  (一)本校各類課程之開設，除體育、服務學習課程外，其餘課程以每週上課一小時為一學

分；實習或實驗課程依學分數核計授課時數，惟該實習課程如未達最低開課人數者，校

外實習，每輔導一生，得核計 0.2小時；海外實習，每輔導一生，得核計 0.5小時，每位

教師至多核計三小時。若由助教或助理負責時，該時數不得列入教師授課時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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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碩、博士班專題討論課程外，不得開設 0學分課程。 

      特殊課程之學分與小時編配，需先經由系與院課程委員會審議，並提送校課程委員會討論

過後據以實施。 

  (二)安排校內外學者演講所開設之專題討論或相同性質課程，以該課程時數分配給策劃    

課程之教師，惟不得重複支領教師鐘點費。 

  (三)教育學程教育實習指導教師之指導時數，輔導六人以下核計一小時;七-十二人核計二小時;

十三-十八人核計三小時，但仍需受每人每週不得超支四小時之限制。 

  (四)外文系以外課程以全英語授課者，授課時數依本校「推動全英語授課補助實施要點」獎

助。 

  (五)修課人數 81至 99人，授課時數以 1.2倍核計。修課人數超過 100人，授課時數以 2倍核

計。 

  (六)接受校外機關或單位補助教師課程鐘點費、主持費或演講費之課程，不得重複報領本校

之超支鐘點費，惟仍可計入教師之基本授課時數。 

  (七)開課人數標準另訂定於「排課作業準則」。兼任教師所開課程如未達開課人數，最遲應

自選課確認截止日後停開，其停開前已授課之鐘點費仍應支付。如係專任教師所開，得

繼續開課，但不列入超支鐘點計算。 

前項第四至五款僅能二選一擇優核計。 

八、各課程修課學生中，如有身心障礙學生 1名得以 2名修課人數計算後，致原未達開課人

數，因此而達到開課人數者，兼任教師所開課程，得繼續開課；專任教師所開課程，亦得

繼續開課，惟不列入超支鐘點計算。 

九、教師開授暑期課程，其核計規定如下： 

(一)第一類課程：教師暑期授課不支鐘點費，但得計入次學年度教師每週授課時數內。 

(二)第二類課程： 

1.已滿足基本授課時數者，其暑期授課依夜間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標準發給，並不計

入學期應授時數。 

2.基本授課時數不足者，則依開授第一類課程模式核計鐘點。 

十、專任教師授課時數採全學年度合併計算，授課時數超過基本授課時數時，超出之時數可報領

超支鐘點費，全學年度合計最多以八小時為限，於每學年度第二學期一併核發。 

    專任教師超支鐘點費及兼任教師鐘點費依實際授課時數核實支給。 

十一、專任教師每學期至少應開授 3小時實際教學講授課程，且無論是否減授或超鐘點，各教師

應優先滿足系所之教學要求。 

十二、專任教師請假依教師請假規則辦理，並應以自行補課為原則，如請連續長假自行補課確有

困難，須聘請代課教師，其代課及超支鐘點每週合計不得超過四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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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教師應依聘約授課，其請假及補課、代課依「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九

條辦理。教師如有短期請假應自行補課，如請連續長假自行補課確有困難，得延聘代課教

師。 

十三、專任教師在校外兼課，應由其兼課學校先商得本校同意，校內超支鐘點及校外兼課鐘點合

計每週不得超過四小時。另依本要點核減或折抵授課時數者，不得至校外兼課。 

十四、系、所、學位學程如連續二學年有二名（含）以上教師授課不足，不得再行聘任新教

師，須俟授課時數補足後之次學年起，方得再行聘任新教師。 

十五、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